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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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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第 44 号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

《特殊设施工程项目规范》的公告

现批准《特殊设施工程项目规范》为国家标准，编号为 GB

55028 - 2022 ，自 2022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。本规范为强制性工

程建设规范，全部条文必须严格执行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有关

规定与本规范不一致的，以本规范的规定为准。同时废止下列现

行工程建设标准相关强制性条文:

一、 《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)) GB 50838 一 2015 第

3. O. 6 、 4. 2. 2 , 8. 1. 3 条。

二、《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)) GB 50413 - 2007 第 8.2.7 、

8. 2. 8 条。

三、《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)) GB 51143 - 2015 第 3. 2. 2 、

3. 2. 3 、 3.2.4 、 7.3.1 、 7.3.2 、 7.3.4 条。

本规范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 (www. mohurd. 

gov. cn) 公开，并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

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2022 年 3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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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， 2016 年以来，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《深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

见》等文件，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、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

性标准的长远目标，明确了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

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性条文的改革任务，逐步形成由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构

成的"技术法规"体系。

关于规范种类。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

各类建设工程项目，分为工程项目类规范(简称项目规范)和通

用技术类规范(简称通用规范)两种类型。项曰:规范以工程建设

项目整体为对象，以项目的规模、布局、功能、性能和关键技术

措施等五大要素为主要内容。通用规范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能

性能要求的各专业通用技术为对象，以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维

修、养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要内容。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

范体系中，项目规范为主干，通用规范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、通

用的专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。

关于五大要素指标υ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

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，是支撑城乡建

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。项目的规模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工程

项目应具备完整的生产或服务能力，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

应。项目的布局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布局、建设工程项目选址、

总体设计、总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要求，应

考虑供给能力合理分布，提高相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平。项目的

功能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成和用途，明确项目的基本组成单元，

是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保障。项目的性能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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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设水平或技术水平的高低程度，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适用

性，明确项目质量、安全、节能、环保、宜居环境和可持续发展

等方面应达到的基本水平。关键技术措施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、

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规定，是落实城乡建设安全、绿色、韧性、

智慧、宜居、公平、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。

关于规范实施。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，是保

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、人身健康、工程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公

众权益和公众利益，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、满足经济社会

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，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

工、验收、维修、养护、拆除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

行，其中，对于既有建筑改造项目(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) , 

当条件不具备、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，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

标准。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

实践检验的、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术措施，一般情

况下也应当执行。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、

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，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标准、

企业标准，使项目功能、性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。推荐性

工程建设标准、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要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协

调配套，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相关技术

水平。

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，现行相关工程建设国家标准、

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同时废止。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

强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，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

定。现行工程建设标准(包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)中有关

规定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，以强制性工程建设

规范的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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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0.1 为明确特殊设施工程项目基本功能、性能、关键技术措

施要求，规范特殊设施工程项目建设，制定本规范。

1. O. 2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、防灾避难场所和城市雕塑等特殊设

施工程项目必须执行本规范。

1. O. 3 特殊设施工程项目建设应坚持合理布局、绿色低碳、安

全运维原则，并应远近期结合。

1. O. 4 工程建设所采用的技术方法和措施是否符合本规范要求，

由相关责任主体判定。其中，创新性的技术方法和措施，应进行

论证并符合本规范中有关性能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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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基本规定

2.0.1 特殊设施空间、设备和附属设施配置应满足使用功能的

要求，并应满足综合防灾、保护生态、保障人身健康的要求。

2.0.2 特殊设施基地应选择在地质灾害为低风险的地段，并应

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地面特殊设施基地应选择在具备天然采光、自然通风等

卫生条件良好的地段，周围环境的空气、土壤、水体等不应对人

体构成危害;

2 地面特殊设施和地下特殊设施的口部建(构)筑物等地

面附属设施，与易发生危险的建筑物、仓库、储罐、可燃物品和

材料堆场等的距离，应满足安全防护距离要求;

3 地面特殊设施基地的场地高程不应低于城市防洪和内涝防

治确定的控制标高，并应兼顾场地雨水收集与排放，调蓄雨水、减

少径流外排。

2.0.3 特殊设施建设与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地下特殊设施建设应注重地下空间资源保护，对生态环

境、文化遗产采取必要保护措施;

2 特殊设施的设备用房、附属设施布置不应危害公共空间

安全，并应采取措施减少对景观的影响;

3 当特殊设施及其设备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噪声和废气污

染时，应采取降噪减排措施，不应对邻近建筑产生不良影响;

4 特殊设施应合理、有效利用能源和水资源。

2.0.4 特殊设施应选用质量合格并符合绿色、环保要求的材料

与设备。

2.0.5 当特殊设施达到设计工作年限或遭遇自然灾害，需要继

续使用时，应进行检测鉴定，并接鉴定结论进行处理合格后方可

继续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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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

3.1 一般规定

3. 1. 1 城市工程管线纳入综合管廊时应符合下列规定:

1 敷设城市主干工程管线时应采用于线综合管廊;

2 敷设城市配给工程管线时应采用支线综合管廊或缆线综

合管廊。

3. 1. 2 综合管廊应根据功能需要进行建设。

3. 1. 3 当进行城市新区建设及城市更新时，应在重要地段和管

线密集区域建设综合管廊。

3. 1. 4 综合管廊工程建设应根据城市发展目标、发展规模、土

地利用、空间布局等合理布局。综合管廊部署应结合城市地下管

线规划或使用状况，以及城市道路、轨道交通、给水、雨水、污

水、再生水、天然气、热力、电力、广播电视、通信等设施的情

况确定，并应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。

3. 1. 5 综合管廊工程建设规划应划定综合管廊三维控制线，明

确综合管廊各级监控中心用地范围。

3. 1. 6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应设置消防、通风、供电、

照明、监控与报警、排水、标识等附属设施。

3. 1. 7 综合管廊建造材料应根据结构类型、受力条件、使用要

求和环境条件等确定，主体结构材料应满足结构安全和耐久性

要求。

3. 1. 8 综合管廊内的管线及设备应根据运行环境及应对事故危

害需要，采取防水、防潮、防火、防爆等措施。

3. 1. 9 综合管廊 H常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和

运行维护档案，并应会同专业管线单位编制管线维护管理办法、

实施细则及应急预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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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1. 10 综合管廊应针对下列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应急预案:

1 管线事故;

2 人为破坏;

3 城市内涝;

4 火灾;

5 对综合管廊产生较大影响的地质灾害或地震;

6 其他事故。

3. 1. 11 干线综合管廊建成后，应划定综合管廊保护范围，并应

采取监护措施。

3.2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

3.2.1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的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应为

100 年。

3.2.2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应采取防止漏水的措施，

结构内表面总湿渍面积不应大于总防水面积的 1/1000; 任意

100m2 防水面积上的温渍不应超过 2 处，且单个湿渍的面积不应

大于 O. 1m2 
0 

3.2.3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抗震设防标准应按乙类

确定。

3.2.4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出地面的口部构筑物应同

周边城市景观相协调。有开孔口的口部应提高口部高程、设置密

闭盖板或采取其他防止地面水倒灌的措施，满足内涝防治重现期

不少于 100 年的防内涝要求。有洪水威胁的地区，其开口标高不

应低于防洪水位以上 0.5m。

3.2.5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露出地面的口部构筑物应

采取防止无关人员及小动物进入的措施。

3.2.6 干线综合管廊内部净高不应小于 2.1m。

3.2.7 干线综合管廊、支线综合管廊的检修通道净宽，应满足

人员通行、巡检、维护，以及管道、配件、设备运输的要求，并

应符合下列规定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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